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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2010 年 3 月，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正式发布了《广西西江黄金水道建设规划》（桂

政发〔2010〕12 号），其中桂江航道平乐~旺村 199.8km 规划Ⅴ级航道。2014 年 8 月原自治

区环境保护厅批复《桂江航道工程（平乐至莲花大桥）环境影响报告书》（桂环审〔2014〕147

号），批复的航道整治工程总长 211km，按内河V 级航道整治，可通航 300 吨级船舶。该工

程并未实施。 

2015年8月《加快西江黄金水道建设，实现一干七支航道全面高效贯通课题研究报告》

提出平乐至梧州旺村段200km建设为500吨级航道（兼顾1000吨级单船通航）。建设单位委

托相关单位开展部分前期工作。 

2019 年业主要求根据《珠江流域综合规划（2012-2030）》，平乐至莲花大桥段航道等级

提高至 III 级，并将平乐至莲花大桥航道工程以马江为界分成平乐-马江和马江至莲花大桥两

段。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内河水运发展规划报告（2021）》，桂江平乐至马江 128.49km 航

道规划等级目标，近期航道等级为Ⅲ级、远期航道等级为Ⅲ级及以上。《桂江航道工程（平乐

至马江段）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已于2022年6月取得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复（桂发

改交通〔2022〕654号），2022年7月取得初步设计批复，目前正在开展施工图设计。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以下简称《办法》）有关

规定，为规范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保障公众环境保护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广西壮族自治区港航发展中心应针对桂江航道工程（平乐至马江段）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参与工作。广西壮族自治区港航发展中心依照《办法》中的规定，通过网络平台、媒体报纸、

现场公告等分别开展了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征求意见稿公示，征求公众对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相关意见，并认真对待收到的公众意见。   

公众参与是建设项目与公众之间进行的双向交流，其目的是让公众了解本项目情况，可

使公众充分表达他们的意见。通过公众参与，辨析公众关注的问题，有利于化解不同矛盾，

制定合理的环保措施，使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更具科学性、可行性。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办法》第九条规定：建设单位应当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7个工作日内，

通过其网站、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以下统称网



 
 

络平台），公开下列信息： 

（一）建设项目名称、选址选线、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改建、扩建、迁建项目应当说

明现有工程及其环境保护情况；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公众均可向建设单位提出与环境影响评价相

关的意见。 

2023年5月24日建设单位委托我单位开展该项目环评工作。环评工作开展后，于2023

年 5 月 25 日（委托后第二个工作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港航发展中心网站

（https://www.gxghj.cn/）进行了第一次环评信息公示。公开主要内容及日期，符合《办法》

第九条的要求。 

 

图2.1-1 第一次网上公示截图 

2.2 公众意见情况  

第一次网上公示期间，未收到意见反馈。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办法》第十条规定：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建设单位应当公开

下列信息，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建设单位征求公众意见的期限不得少于10个工作日。 

《办法》 第十一条 规定  依照本办法第十条规定应当公开的信息，建设单位应当通过

下列三种方式同步公开： 

（一）通过网络平台公开，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10个工作日； 

（二）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且在征求意见的10个工作日内公

开信息不得少于2次； 

（三）通过在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的方式公开，且持续公开期

限不得少于10个工作日。 

鼓励建设单位通过广播、电视、微信、微博及其他新媒体等多种形式发布本办法第十条

规定的信息。 

广西壮族自治区港航发展中心于 2023 年 7 月 18 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港航发展中心

（https://www.gxghj.cn/）进行第二次网上公示，于2023年7月19日、2023年7月20日在

广西日报开展报纸公示，于2023年7月在沿线张贴公示并现场公参调查。 



 
 

 
图3.1-1 第二次网上公示截图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网站公示：广西壮族自治区港航发展中心（http://www.btgljt.com/）。 

3.2.2 报纸公示 

环境影响报告书基本编制完成后，广西壮族自治区港航发展中心分别于 2023 年 7 月 19

日、2023年7月20日广西日报开展两次报纸公示。 



 

 
 

 



 
 

 
图3.2-1 报纸公示截图 

3.2.3 张贴 

广西壮族自治区港航发展中心及环评单位于2023年7月在周边村庄张贴公示，发放公众

参与调查表。 



 

 
 

 

3.3 查阅情况  

公示期间，未收到查阅纸质版要求。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在通过网络平台、媒体报纸、现场公告等方式开展的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

示期间，项目建设单位未接到公众对于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相关意见。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未组织公众座谈会、听证会、专家论证会，无宣传科普，无其他公参方式。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在通过网络平台、媒体报纸、现场公告等方式开展的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

示期间，未接到相关部门、个人对于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相关意见。 

6. 报批前公开情况 

《办法》 第二十条规定：建设单位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前，应当

通过网络平台，公开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 

广西壮族自治区港航发展中心于 2023 年 9 月 18 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港航发展中心

（https://www.gxghj.cn/）进行环评文件报批前公示，符合《办法》 第二十条规定。 



 
 

 

 

图6.1-1 报批前公示截图 

 

7. 其他 

项目建设单位对本次公众参与进行了建档工作。 

8. 诚信承诺 

我公司已按照《办法》要求，在《桂江航道工程（平乐至马江段）环境影响报告书》编

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公司承诺，本次提交的《桂江航道工程（平乐至马江段）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如存在弄虚作假、

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港航发展中心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港航发展中心 

承诺时间：2023年11月6日 


